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９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介绍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９７

号文核准，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０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起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０

，

０１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０

，

０１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 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公司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８０

，

０２０

万股。

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８０

，

０２０

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公司管理层持股情况说明

公司股票上市前，公司

１１５

名管理层人员通过深圳市奥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轩股份

公司”）及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尔公司”）、深圳市可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可来公司”）和深圳市康达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特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３

，

１８１．８５

万

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９．０９１％

。

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公司

１１５

名管理层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变更为

６

，

３６３．７０

万股。

三、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股东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和康达特公司分别作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将来可能与公司发生的同业竞争，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公司分别向本公司出具《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函》，主要承诺条款如下：

１

、承诺人（包括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承诺人承诺，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经营

任何与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以避免与公司构成同业竞争。

２

、若因承诺人或公司的业务发展，而导致承诺人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承诺人承诺，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或承诺人通过合法途径促

使承诺人所控制的全资、 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向公司转让该等资产或股权， 或承诺人通过其他公

平、合理的途径对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公司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３

、如因承诺人违反本承诺函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同意对由此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

偿。

（三）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赖伟宣、高书林、胡自轩、宋瑶明、张莹（已退休）、毛明华、

侯毅、吴健琼、孙金成、陈瑀和万颖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公司股票上市满三年后，每年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半年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四、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对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持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

规担保情形。

五、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８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的

７．９６％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股份总数

持有限售股份

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申请上市流通

时间

１

深圳市奥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６３

，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２

深圳市可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３

深圳市康达特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１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合计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备注：间接持有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明细见下表：

单位：股

序号

管理层人员

姓名

间接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间接持有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

１

赖伟宣

２

，

９３９

，

２２２．３２ ２

，

９３９

，

２２２．３２

现任董事、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２

高书林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董事、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３

胡自轩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４

宋瑶明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５

毛明华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６

侯毅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７

吴健琼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８

孙金成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９

陈瑀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现任监事

限售期三年

１０

万颖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现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１１

张莹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历任高管

限售期三年

１２

邵哲芝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１３

熊燕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１４

张迎英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５

李森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１６

曹政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１７

俱雯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８

陆彩凤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１９

吴茂清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２０

高珉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２１

乔丕毅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２２

贺曼曼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２３

于博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２４

吕志军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２５

唐流峻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２６

王晓燕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２７

袁皖芳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２８

詹焕元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２９

张银花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３０

李雅玲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３１

温小华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３２

余振会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３３

张 鸿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３４

顾立群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３５

朱颖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３６

邹秀基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３７

陈云峰

４４５

，

１９４．３１ ４４５

，

１９４．３１

３８

曹大江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３９

郑蔓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４６

何红艳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４７

张洁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４８

郑少琼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９

姜勇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０

胡斌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１

李嵩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２

勾京京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５３

汪颂平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１

，

１７５

，

６８８．９３

５４

应华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５

尹琦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６

杨小萍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７

王晓华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

王卫平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９

闫林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６０

刘宝民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６１

周志强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６２

王方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６３

李晖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６４

许荣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６５

程军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６６

韩志勇

２９９

，

４１７．９１ ２９９

，

４１７．９１

６７

江燕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６８

刘演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６９

薛薇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７０

邓丽洁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７１

许全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７２

李新文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７３

刘维凯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７４

宋延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７５

邓淑华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７６

罗麟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７７

刘艳珊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７８

商亮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７９

王喜才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０

耿静芝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１

徐海鸥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２

贺璐璐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３

陈新霞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４

范永岗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５

张志海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６

钟彩虹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７

罗璇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８

尤志略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８９

刘勤英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０

何丽玲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１

王亚非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２

丁轶青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３

宋志华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４

段春霞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５

程娟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６

张锋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７

刘丰江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８

张一飞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９９

唐梦怀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０

王英斌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１

何洋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２

常玉萍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３

徐楠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４

张沛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５

彭卫平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６

李云华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７

张维宏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８

赵辉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０９

王惠云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１０

张迎

２９９

，

７６４．１７ ２９９

，

７６４．１７

１１１

李晔琳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１２

雷鸣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１３

涂建龙

１６５

，

３６７．４３ １６５

，

３６７．４３

１１４

黄国军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１１５

朱永红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４２３

，

０８２．９９

合计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６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武寒茵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４０

金玉静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４１

闫淑华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４２

张泳波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４３

张旭华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５８５

，

８０８．９４

４４

陈斌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５１６

，

６５０．４７

４

、通过奥轩股份公司及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和康达特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将继续遵守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同时， 公司董事会也将监督其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

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其履行承诺情况。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００００．００ ８７．４８％ －６３６３．７０ －６３６３．７０ ６３６３６．３０ ７９．５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６２７．７０ ４０．７８％ ３２６２７．７０ ４０．７８％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３６３．７０ ７．９６％ －６３６３．７０ －６３６３．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６３６３．７０ ７．９６％ －６３６３．７０ －６３６３．７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３１００８．６０ ３８．７６％ ３１００８．６０ ３８．７６％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３１００８．６０ ３８．７６％ ３１００８．６０ ３８．７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

、其他（网下配售）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５２％ ６３６３．７０ ６３６３．７０ １６３８３．７０ ２０．４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２０．００ １２．５２％ ６３６３．７０ ６３６３．７０ １６３８３．７０ ２０．４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公司所持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如下

意见：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

承诺。

３

、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公司不存在

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公司应当在深交所受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申请后，及时办理完毕有关证券登记手续，并在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提示性公告。

４

、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公司作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其所持股份上市流通后，出售限售股

份应遵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执行，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

、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公司仍应继续履行其所做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等承诺，其股份出售不

得影响未履行完毕的承诺的继续履行。

６

、奥尔公司、可来公司、康达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和保荐代

表人同意，待公司履行完必要的申请和批准程序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备查文件

１

、天虹商场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保荐机构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编号：临

2011-01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及

发行底价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1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分红派息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306,046,57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于

2011

年

4

月

22

日实施完毕。

根据本公司

2010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和

201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的内容，公司

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行底价及

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现调整如下：

1

、 发行底价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33.79

元

/

股。

2010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33.64

元

/

股。

2

、 发行数量

根据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2,400

万股（含

2,400

万股）。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

不超过

2,410

万股（含

2,410

万股）。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4

2011

年

5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1-016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河北沧

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塑集团

"

）通知：

东塑集团将其持有的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新华路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的沧州明珠股份，总计

79,462,080

股，已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东塑集团持有沧州明珠股份总数

123,813,569

股，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23,400,000

股，占东塑集团持有的沧州明珠股份总数的

18.90%

，占沧州明珠股份总数的

7.76%

。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1-040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经

2011

年

3

月

15

日发布，公司将于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5

：

00-17

：

00

点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宁夏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 irm.p5w.net/dqhd/ningxia/

），

或者公司互动平台：（

http:// irm.p5w.net/ssgs/S000962/

）

,

参与公司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将有公司总经理陈林、董事会秘书叶照贯、财务总监孙慧智

等相关人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1-014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上午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

由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宋逸婷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7

人，代表股份

29,240,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23.33%

。

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震元制药担保的议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为担保关系的议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的议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宋逸婷

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戚乐安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吴越迅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阮建昌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贺玉龙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俞斯海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求嫣红女士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黄廉熙

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章融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

、逐项表决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的议案》；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马谷亮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樊敏女

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29,240,6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董金标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梁瑾、卢胜强两名律师出具以下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1-015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出席董事

9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9

人，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监事等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宋逸婷女士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如

下决议：

1

、选举宋逸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阮建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①

战略

委员会：召集人为宋逸婷，成员：章融、戚乐安、阮建昌、贺玉龙；

②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求嫣红，成员：

章融、吴越迅；

③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为章融，成员：黄廉熙、宋逸婷；

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为求

嫣红，成员：宋逸婷、黄廉熙。 上述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新一届高管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聘任宋逸婷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贺玉龙先生、

金明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洋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周黔莉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

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和工

作需要，同意聘任蔡国权先生为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做好股权事务和信息披露工作，任

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简历

1

、金明华先生

金明华，男，

1961

年

7

月出生，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职称。 曾任绍兴医药站任主办会

计、绍兴市医药管理局任财务科长、经济综合处处长、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现任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李洋女士

李洋，女，

1977

年

9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职称。 曾任绍兴震元集团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处副处长、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

、周黔莉女士

周黔莉，女，

1976

年

4

月出生，大学文化程度，中共党员，经济师职称。 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内审

员，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班及后续培训并取得证书。

4

、蔡国权先生

蔡国权，男，

1986

年

10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2008

年

8

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1-016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一次监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5

人，亲

自出席会议监事

4

人，马谷亮先生因出差请假，会议由董金标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选举马谷亮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马谷亮先生简历详见

2011

年

3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锦律（

2011

）第

0527

号

致：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称锦天城）接受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

锦天城律师出席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锦天城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

件以及《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锦天

城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锦天城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

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锦天城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公告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以及需审议的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上午

9

：

00

在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

号六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逸婷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

7

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2924.0624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33%

。 据此，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2924.0624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33%

。以上股东均为截

止

2011

年

5

月

2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锦天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股东、列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大会的审议内容

（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震元制药担保的议案；

（

7

）关于与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续签互为担保关系的议案；

（

8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宋逸婷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0

）关于选举戚乐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1

）关于选举吴越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2

）关于选举阮建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3

）关于选举贺玉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4

）关于选举俞斯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5

）关于选举求嫣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6

）关于选举黄廉熙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7

）关于选举章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8

）关于选举马谷亮先生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9

）关于选举董金标先生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20

）关于选举樊敏女士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不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锦天城律师认为，上述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相符，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公告的议案进行了逐项

表决；现场投票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并予以计票、监票。议案在本次股东大会

上获通过。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签名。 会议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锦天城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2011

年

5

月

27

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吴明德

经办律师：梁 瑾 卢胜强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等规定，我们对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经查阅本次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履历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合法。

三、本次董事会聘用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务实，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能胜任所聘职务的

要求。

我们同意董事会对上述高管人员的聘任。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廉熙、章融、求嫣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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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92

证券简称：

*ST

星美 公告编号：

2011-19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召开。

一、 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27

日

15:30

。

（二）本次会议召开地点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

1

号星光大厦

B

座

6

楼公司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家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

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4

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413,876,880

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306,938,440

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5,228,9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84%

。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228,9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及指派王应、马彦逢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3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

ST

东源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1-015

号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799

号）《关于核准重庆东源产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文件，核准本公司以新增

908,498,204

股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该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同日，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800

号）《关

于核准豁免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

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文件，核准豁免重庆市金科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重庆市金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而增持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导致

合计持有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81,006,302

股股份，约占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58.78%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及时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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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1-032

证券代码

:110013

证券简称

:

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重大资产重组土地承诺办理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对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2009

年重大

资产重组承诺涉及的划拨地办理出让手续事宜自本年度起每月披露办理进展情况（详见公告：临

2011-011

）。

本月上述承诺涉及的二滩水电、大朝山水电尚未完成的土地使用权证变更情况如下。

1

、二滩水电。 承诺涉及的二滩水电除双林路

288

号宗地以外的其他

61

宗划拨土地使用权，二滩水电已向

盐边县和米易县政府正式提出土地使用权性质转为出让的申请，两县政府已同意办理，目前正在办理过程中。

2

、大朝山水电。 承诺涉及的大朝山水电

11

宗划拨土地使用权，已有

9

宗土地取得出让性质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其余正在办理过程中。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未出现因未办理前述土地出让手续而导致损失的情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未

发生违背相关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2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5

月

11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8,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8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

5.22

元）；对于

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6

月

0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6

月

0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6

月

0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6

月

0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经济开发区新亭路

10

号

咨询联系人：章海祥

咨询电话：

0512-66729265

传真电话：

0512-66163297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

2011007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相关监事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现披露如下：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刘莉女士向我公司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因其已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不

再适合继续担任我公司监事一职，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我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感谢刘莉女士在任职公司监事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

由于刘莉女士任职期内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故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刘莉女士仍将按照法律、行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

事职务。公司监事会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

选举。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